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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商法作为现代法律的一个分支，“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方面的发展之一”；国际商法作
为一门正在兴起的法律学科，是国际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法作为高等院校的一门课程，
是法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等竞相开设的
课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国际商法也在不断地丰富和
发展之中。
为满足我国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以及对外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际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考
虑到WTO法律规则对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影响，我们编写了这本《国际商法》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则与案例相结合，通俗易懂，学以致用，以适应培
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和国际化”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因此，本书在内容体系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主线，选取与其相关的商事活动环节
和领域，渐次展开对国际商事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叙述，形成了国际商法的一个法律规范体系，其内容
主要包括商事组织法、国际商事代理法、国际商事合同法、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服务贸易法（以与
国际货物买卖有关的法律制度为主）、国际票据法、国际产品责任法、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知识产
权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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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法作为一门正在兴起的法律学科，是国际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法作为高等院
校的一门课程，是法学专业、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等竞相开设的课程。
为满足我国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以及对外经济与贸易实务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考虑
到WTO法律规则对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影响，我们编写了这本《国际商法》教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则与案例相结合，通俗易懂，学以致用，以适应培养”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和国际化-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反映学科发展新成果。
本书反映了编著者们多年从事国际商法教学研究的心得，在参考借鉴国内众多国际商法教材与论著的
基础上，力求充分吸收国内外国际商法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满足实际工作新要求，本书以国际货物买卖为核心，选取与其相关的主要环节和领域，渐次展开
对国际商事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叙述，增加了2007年UCP600、WTO、电子商务等内容，以满足国际商
务实际工作的需要。
三、适应人才培养新特点。
本书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对国际商法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既阐述
了国际商法基本理论，又特别侧重实务知识与操作技能的训练，在每个章节安排了案例分析、练习与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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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被代理人的义务　　（一）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义务　　1．支付佣金　　被代理人必须按
照代理合同的规定支付代理人佣金或其他约定的报酬。
当事人在商订代理合同时，应在代理合同中对有关佣金的数量和计算方法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果代理合同中没有规定佣金的数量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两大法系各国的法律或判例原则上均规定代
理人可根据提供同类服务的通常价格收取佣金；若无可比价格，代理人可以按照合理价格收取佣金；
若非因代理人的过错导致不能完成或部分完成代理事项的，代理人可以收取相应的报酬。
　　但是，我国《合同法》对此的规定与上述规定相比则有些许差别。
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若当事人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规定佣金的数量或者规定不明确的，
则按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确定，即：可以由当事人协议补充；不能达成协议的，则按照合同的
有关条款或者惯例确定；若仍然不能确定时，则按照《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处理，即除了依法应当
执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外，应当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价支付。
至于非因代理人的过错导致不能完成或部分完成代理事项的，允许代理人可以收取的报酬则与大多数
国家的规定相同。
　　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的报酬按照当事人的约定给付，若无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l条仍然不能确定的，则依照《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处理；若行
纪人高于被代理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被代理人指定价格买入的，可以增加报酬，若该报酬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按照《合同法》第61条确定，若仍然不能确定的，行纪人则不得要求增加
报酬。
　　再者，我国《合同法》规定：在居问合同中，当居间人促成了交易，但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规定
或者规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1条仍然不能确定的，则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
至于居问人不能完成居间委托事项，没有促成交易的，不论何种原因，居问人均不能要求报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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